
公　　示
根据《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城子镇城子村委会碾子村小组进村道路建设实施方案的批复》（陇政复〔2018〕180号）文件精神，城子镇城子村碾子小组被列为 2018 年陇川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村，计划投入资金 40 万元，进行进村道路建设项目。现将项目建设及资金计划公示如下： 
项目名称:2018年陇川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城子村碾子小组进村道路建设项目
二、项目批复文件：陇政复〔2018〕180号
三、项目建设地点：城子镇城子村碾子小组
四、计划建设内容及规模：计划在城子村碾子小组建设一条2500平方米的进村道路。
五、资金来源及计划投资：陇川县 2018 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2018年度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计划投入资金 40万元。

六、合同金额:40 万元。
七、建设单位： 城子镇人民政府 

八、施工方：1、保山市板桥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2、陇川县恒源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九、实施期限：2018年10月10日—2018年11月10日。
项目实施期间，主动接受项目所在乡镇、村委会、村民小组参与质量监管，如对工程质量等有异议，请及时反馈意见。
受理反馈意见电话：0692-7183411
                               陇川县城子镇人民政府
                               2018年10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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